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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

2016年5月31日在公司103会议室召开，作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独立判

断的立场，就本次会议审议的《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摘要》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公司董事会制定的《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员工

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我们认为： 

一、公司制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实现股东、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，

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； 

二、公司制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调动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，吸引和

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，有利于公司长期持续发展； 

三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

四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以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持股计

划的情形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 

郝吉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骆建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雄溢 

 

 

 

 

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


